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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志华代表、濮莹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促进民营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司法服务建

议》收悉。我院高度重视，认真研商。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。

我院坚持依法平等保护，严格依法办案、公正司法，保护民营企

业合法权益，服务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，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

展。高质效办好涉企案件，近年来，3 件案件分别入选最高检依

法惩治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犯罪典型案例、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

例，相关经验做法被最高检专刊刊发。经认真研究，现将相关工

作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健全民营企业法律服务机制

一是做强制度供给。专题发布民营企业涉刑事法律风险提

示、涉民营企业刑事犯罪情况通报及典型案例，提示民营企业经

营过程中的风险点，做好事前预防。依托“法治副园长”、护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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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站等平台，一站式受理涉企案件诉求，向重点企业、创新企

业提供点单式“服务包”，提升一体化服务效果。综合运用上门

调研、涉案企业回访、召开企业代表座谈会等方式，收集创新服

务需求，整合创新合作资源，回应释疑企业关注的法治需求，对

企业内控管理、权利保护、外部合作等经营中易发的法律风险作出

提示建议，帮助企业及时防范、发现、应对潜在的法律风险。二

是创新服务举措。探索建立涉企法治服务线上通道，汇集案件线

索排摸、法律咨询、政策讲解等功能，对企业提供更加高效便捷

的检察服务。回应企业发展面临的现实保护需求，与公安机关、

行政执法机关制定会签侵犯游戏软件著作权犯罪证据收集和审

查等专项指引，提升履职精度准度。三是积极开展源头治理。对

于案件中反映出的企业内部管理问题、民营企业行业发展面临的

共性治理问题，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，助推行业治理、系统

治理，强化检察建议的跟进落实。依托区域版权工作站、检银合

作共建等平台，选派检察官受聘担任普陀区版权服务等法律顾

问，参与知识产权、金融法治等专项培训讲授，将检察服务创新

驱动发展落到实处。

二、依法惩治侵害民营企业犯罪行为

一是落实依法平等保护要求。完善落实本院《护航法治化营

商环境建设十项举措》，合力充实全区营造优质法治营商环境的

“法治保障包”，服务助推“全力以赴拼经济”。严惩破坏公平

竞争领域犯罪。重点打击商业贿赂、侵犯知识产权、虚假广告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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串通投标，以及利用网络实施的敲诈勒索、损害商誉、强迫交易

等严重破坏公平竞争秩序犯罪。贯彻落实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二）》，

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内部人员，特别是民营企业高管、财务、采购、

销售、技术等关键岗位人员实施的职务侵占、挪用资金、非国家

工作人员受贿以及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等侵害企业利益犯罪，维护

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。二是深化知识产权检察综合保护。依法惩

治涉商标权、专利权、著作权、商业秘密犯罪，加强知识产权民

事、行政诉讼监督，深化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专项监督。推动构建

知识产权严保护、大保护、快保护、同保护格局，助力普陀区科

创平台建设。三是强化法律监督。加强对涉企案件立案监督和侦

查活动监督。充分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作用，推进涉企

刑事“挂案”清理，对久侦不结案件全面排查、分类处置。加强

与公安机关涉企案件信息共享，依法开展立案监督。

三、高质效检察履职，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

认真贯彻落实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相关要求，践行高质效办

好每一个案件，为促进民营企业平稳健康发展、服务营造法治化

营商环境贡献检察之为。一是聚焦主责主业。依法惩治侵害民营

企业犯罪。落实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要求，

紧盯重点领域、重点环节、重点问题，为区域营造重商、亲商、

爱商、尊商、安商的法治氛围。二是延伸司法服务。积极回应企

业关切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、要素保障服务、深化检察服务，加

强区域企业反映强烈的涉企立案监督、财产措施监督、超期办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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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等重点案件监督线索审查。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。依

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、法治副园长等机制，全面收集线

索，对涉企执法司法突出问题依法坚决纠改纠偏，提升企业“安

全感”“获得感”。三是完善协同机制。完善行刑衔接机制化顺

畅运行，联合区域各单位健全“法治副园长－护企工作站－园区

专员”协同机制，加强信息互通、线索互移、资源共享，实现护

企“1+1>2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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